
河北海事局关于发布河北沿海船舶航路的通告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河北沿海水域船舶航行秩序，保障海上交通安

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将河北

沿海船舶航路予以公布。 

附件：1.河北沿海船舶航路 

    2.河北沿海船舶航路简要说明 

    3.河北沿海船舶航路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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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河北沿海船舶航路 

序号 名称 航路点 
航路中心线转向点坐标 航向 

（°） 

航程 

（海里） 
备注 

纬度（N） 经度（E） 

1 秦皇岛—京唐航路 

航路点 1 39°39.681′ 119°41.073′ - - 1. 与 39 ° 17.753 ′

N/119°30.417′E 处的

测风塔保持安全距离航

行。 

2. 注意与近岸养殖区保

持安全距离。 

航路点 2 39°14.578′ 119°31.522′ 196/16 26 

航路点 3 39°09.772′ 119°24.339′ 229/49 7.4 

2 京唐—曹妃甸航路 

航路点 1 39°04.503′ 119°06.043′ - - 1. 与 38 ° 59.745 ′

N/119°0.164′E 的海上

平台保持安全距离航行。 

2.与南北两侧的海上风电

场保持安全距离航行。 

航路点 2 38°57.534′ 118°54.998′ 230/050 11 

航路点 3 38°56.920′ 118°49.520′ 261/081 4.3 

航路点 4 38°55.340′ 118°45.600′ 243/063 3.4 

3 曹妃甸东区—中区航路 

航路点 1 38°56.843′ 118°41.356′ - - 

 航路点 2 38°54.177′ 118°32.100′ 249/069 7.7 

航路点 3 38°54.177′ 118°29.000′ 270/090 2.4 

4 
曹妃甸中区—丰南港区

航路 

航路点 1 38°55.150′ 118°26.910′ - - 

 

航路点 2 38°57.200′ 118°16.720′ 285/115 8.2 

航路点 3 39°00.290′ 118°07.170′ 293/123 8.04 

航路点 4 39°02.860′ 118°04.630′ 323/143 3.24 

航路点 5 39°05.510′ 118°03.850′ 347/167 2.72 



航路点 6 39°07.790′ 118°05.280′ 026/206 2.54 

5 京唐—天津航路 

航路点 1 38°56.435′ 119°12.213′ - - 

 航路点 2 38°52.853′ 118°59.575′ 249/069 10.5 

航路点 3 38°48.000′ 118°45.200′ 246/066 12.2 

6 曹妃甸—滨州航路 
航路点 1 38°29.310′ 118°31.422′ - - 与 2024 年 7 月滨州海事

局公布的北方港口至滨州

港（中路）航路相衔接。 航路点 2 38°34.000′ 118°31.422′ 180/000 4.7 

7 曹妃甸东区进出港航路 

航路点 1 38°47.416′ 118°51.885′ - - 

 航路点 2 38°49.505′ 118°47.456′ 301/121 4.2 

航路点 3 38°54.771′ 118°44.260′ 334/154 5.8 

8 
京唐港东渔船进出港航

路 

航路点 1 39°15.610′ 119°09.216′ - - 

 航路点 2 39°11.429′ 119°12.244′ 150/330 4.8 

航路点 3 39°04.111′ 119°20.834′ 137/317 10.0 

9 
京唐港西渔船进出港航

路 

航路点 1 39°06.893′ 119°01.645′ - - 

 
航路点 2 39°05.218′ 119°03.077′ 145/325 2.0 

航路点 3 38°58.333′ 119°03.159′ 180/000 6.9 

航路点 4 38°55.037′ 119°07.295′ 135/315 4.6 

 

 



 

 

附件 2 

河北沿海船舶航路简要说明 

 

一、航路概况 

结合河北沿海水域实际通航环境，并适当超前考虑有关

规划实施可能带来的通航环境变化，本次发布河北沿海水域

船舶航路 9 条，其中包括 2 条渔船航路，航路类型为推荐航

路。 

二、航路使用指引 

1.航路属于受保护的公共交通资源，非由特定单位和个

人使用。 

2.航路中心线转向点坐标均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，

航海用途等同于 WGS-84 世界大地坐标系。 

3.航路所描述的中心线及转向点坐标仅用于表示航路

位置和走向，非推荐船舶使用的航线和航向。建议船舶尽可

能靠航路中心线右侧航行。 

4.航路类型为推荐航路，无固定宽度，仅供船舶制定航

行计划时参考。船舶应根据自身船舶尺度、抗风浪能力等特

点和航经海域的实际环境，参照最新航海图书资料，科学合

理地确定本船航线计划。 



5.建议船舶进出航路、穿越航路、通过航路交汇水域时

特别谨慎驾驶。 

6.如因港口建设、海上交通安全等需要调整航路将另行

公告。 

 



 

 


